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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与背景
1. 项目名称：硫酸钙固废基低环境负荷道路材料开发与应用关键技术。
2. 立项背景与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火电、磷肥、钛白粉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工业副产石膏的排放及堆放量与日俱增。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工业副产石膏累积堆存量近10亿吨。其中，烟气脱硫石膏5亿吨以上，磷石膏2亿吨以上。工业副产石膏的堆存导致大量土地被占用，对河流、大气、土壤等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亟待寻找一种高附加值资源化利用工业副产石膏的有效途径。我国对脱硫石膏综合利用方式单一、利用率低，主要用于制备水泥矿化剂、水泥缓凝剂、板材砌块等建筑材料，以及土壤改良和化工合成，但仍存在应用途径有限、消耗量较小、生产成本高、消费市场具有地域性、市场接受度不高等问题。因此，规模化、高值化、资源化利用工业副产石膏，是国家“绿水青山”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战略的需要。
3. 研究目标与考核指标：
    总体目标：本项目将围绕工业副产石膏在道路工程中的高效协同利用关键技术开展研究，以工业副产石膏作为主要原料，研制出工业副产石膏基新型低碳胶凝材料，探究其基本性能与微结构特征的变化规律，并制备工业副产石膏基道路基层材料和固化路基填料，基于室内外试验进行微观结构性能和宏观力学性能研究，并依托实体工程开展其在道路基层材料和固化土路基填料的应用研究。
   · 具体考核指标： 
[bookmark: _Hlk211073198]（1）开发出工业副产石膏基低碳高早强胶凝材料，其3d抗压和抗折强度分别达到20.0MPa和2.5MPa以上；
（2）建设示范性工程1处；
（3）发表相关论文2篇；
（4）申请专利 1项；
（5）提交课题研究报告 1 部
（二）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要求

1. 研究范畴界定： 
（1）工业副产石膏基低碳高早强胶凝材料优化设计与制备工艺研究
（2）工业副产石膏基低碳高早强胶凝材料工程性能与微结构特征研究
（3）工业副产石膏基道路基层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4）工业副产石膏基道路基层材料耐久性研究
（5）工业副产石膏基固化路基填料制备与性能研究
（6）工业副产石膏基道路基层与固化路基施工控制与效益分析
2. 关键技术攻关路线： 
（1）工业副产石膏基胶凝材料物相转化与调控机理研究；
（2）工业副产石膏基胶凝材料强度发展与体积稳定的协同控制技术
3. 技术指标与性能要求： 
（1）确定工业副产石膏基低碳高早强胶凝材料的最佳配比和制备工艺；
（2）提出工业副产石膏基道路基层材料与固化路基填料在道路工程中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技术指标及施工工艺。
（三）项目成果及交付物要求
1. 有形交付物：
   · 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结题总报告。
   · 材料样品： 工业副产石膏基低碳高早强胶凝材料。
2. 无形交付物：
   ·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归属归双方共有，并提交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等证明文件。
   · 论文著作： 要求标注资助来源，并提交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
   
二、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内
2.付款方式：
1)结算单位：银行转账，由采购人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与合同金额相应的发票给采购人，附详细清单。
2)付款方式:
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的7日内，按照合同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交付给甲方，此款项不计利息或资金占用费。甲方在收到乙方履约保证金的一个月内，向乙方全额支付合同费用。保证期自甲乙双方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验收通过且双方无任何争议后的15日内，保证期后甲方根据乙方合同履行情况，按照合同相关约定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给乙方。
3.项目结束后完成该项目档案整理，移交至本单位。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验收要求：按照《陕西省交通运输厅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组织验收。

